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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安市阎良区振兴街道办事处文件

阎振办发〔2021〕104 号

振兴街道办事处
关于印发《全面推行社会救助审核确认

工作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村（居）委会、各相关科室：

根据市、区民政局文件精神，现将我办关于《全面推行

社会救助审核确认工作实施方案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

执行。

振兴街道办事处

2021 年 10 月 14 日



- 2 -

振兴街办全面推行社会救助审核确认
工作实施方案

为进一步完善社会救助服务机制，提高社会救助服务效

能，根据区民政局《阎良区全面推行社会救助审核确认权限

下放街办工作实施方案》精神，结合我办实际，制定本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2021 年 10 月 1 日起，阎良区民政局将城乡居民最低生

活保障（以下简称低保）、城乡特困人员供养（以下简称特

困供养）审批权限委托下放到街道办事处，由街道办事处负

责直接受理低保、特困供养的申请、审核确认工作。通过开

展低保、特困供养审核确认权限下放工作，持续推进社会救

助领域“简政放权、放管结合、优化服务”，在加强监督管

理和强化基层服务能力建设的基础上，逐步建立规范有序、

公开透明、便捷高效的社会救助运行机制，切实打通兜底保

障政策落实“最后一公里”，确保将符合条件的困难群众及

时纳入基本生活保障范围，不断提高社会救助工作的时效性

和困难群众满意度。

二、基本原则

（一）权责一致。区民政局坚持有力推进行政审批制度

改革，对委托下放到街办的社会救助审批工作，建立健全相

关管理制度和责任机制，做到权责统一。

（二）便民利民。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，围绕

便民、利民、惠民基本点，创新工作方式方法，转变工作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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风，从群众最现实、最迫切、最需要的地方做起，营造风清

气正的社会救助工作环境。

（三）提高效能。坚持将街办管理权限与创新服务方式、

提高服务水平、提升行政效能有机结合，加快建立规范有序、

公开透明、便民高效的社会救助审批运作机制。

三、实施步骤

（一）提升基层能力。村（居）委会负责协助街道办事

处做好社会救助申请、入户调查、民主评议、公示、政策宣

传等相关工作。要积极发挥困难群众“急难问题快速响应服

务队”作用，履行救助对象主动发现报告职责，帮助有困难

的家庭提出救助申请。并做好村（居）委会社会救助公开公

示栏的信息公示和日常维护。

（二）严格审核。街道办事处是低保、特困人员供养等

社会救助工作的受理、审核审批责任主体。街道办事处主任

是审批社会救助的第一责任人。街道负责建立党工委领导、

办事处负责、相关科室参与的联合确认机制，强化社会救助

工作管理，做好低保、特困人员供养的受理审核审批工作，

包括申请受理、组织入户调查、发起信息核对、组织民主评

议、审批确认、公示监督、档案管理以及陕西省社会救助动

态监控系统信息录入、“e”救助微信公众号推广使用等相

关工作。

（三）集中审批。街办成立社会救助审批小组，由街办

主要负责同志担任组长，党委、政府班子成员和相关业务人

员参与，集中审批，审批通过且公示无异议的下月起发放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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助金。

街道审核领导小组组 长：宋文儒

街道审核领导小组副组长：张亚茹

街道审核领导小组成 员：王丽娜、杨维华、纪工委工

作人员、困难群众涉及的村（居）委会第一书记、街办残疾

人专职委员组成。办公室设在社会事务办，负责低保、特困

供养、临时救助受理审核具体事项。

审批内容主要为:程序是否规范、是否坚持依法行政、

申请材料是否齐全、包村干部履职是否到位、申请对象家庭

经济状况核查是否到位等。

四、工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街办领导高度重视，加强统筹协

调，强化组织领导，各村（居）委会协助街道办事处做好社

会救助申请、入户调查、民主评议、公示、政策宣传等相关

工作。

（二）健全长效机制。街办和各村（居）委会要健全信

息公开长效机制，进一步做好社会救助对象长期公示工作。

（三）强化政策宣传。各村（居）委会要通过微信、广

播等宣传媒介，加大社会救助政策宣传力度，提高困难群众

对社会救助制度体系、功能定位、申办流程、救助方式的知

晓度。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，努力营造良好社会救助工作

氛围。

振兴街道办事处 2021年10月14日印发


